臺北市大安區龍安國小111學年度龍安盃桌球比賽辦法
一、宗　　旨：為推展桌球運動，加強桌球技術交流，特舉辦龍安盃桌球賽。學校得參考龍安盃桌球賽結果，錄取隊外優秀學童入隊成為桌球隊員，為校爭取團隊榮譽。
二、主辦單位：臺北市大安區龍安國民小學
三、協辦單位：臺北市大安區龍安國民小學桌球校隊後援會 
四、比賽日期：111年10月2日（星期日）。
五、比賽時間：8：10報到，8：20-8：30檢錄，8：30開始比賽。
             因疫情參賽選手繳交個人健康確認書，隨報名表一同繳交，當日家長              
             入校須完成3劑疫苗接種或者提供2日內快篩陰性證明。
六、比賽地點：本校活動中心地下室桌球教室
七、報名辦法：即日起至9月23日(星期五)下午16：00止。至龍安國小學務處體育組索取報名表或於本校網站公布欄下載報名表亦可。報名表填妥後繳至學務處體育組或廖丁民老師，逾時不候。
八、報名資格：
    校隊成員：免填個人報名表，由校隊教練以每學年度末校隊排名賽結果和校隊辦法為依據，直接指派人員參賽並填交報名總表。不參加者，得棄權改由校隊辦法規定之替補順位參賽。而未參與校隊排名賽者，依規定無法以任何方式參加單打比賽。 (詳細規定請參照校隊辦法)
    非校隊成員，採自由報名，含該學年度8月1日以前已離隊之前校隊成員。
九、比賽項目：二到六年級組：男單、女單，共10組賽項。不得跨年級報名。
十、競賽辦法：
1.每場對戰採五局三勝制，每局11分。
2.獎勵方式依參賽人數，為十六個以上者，取前八名。參賽人數為十四個或十五個者，取前七名。參賽人數為十二個或十三個者，取前六名。參賽人數為十個或十一個者，取前五名。參賽人數為八個以下，取前四名。報名人數未達三名以上，該組比賽取消。
3.比賽當日未進行報到者，以棄權論。
4.比賽當日已報到，但比賽時唱名三次未到之選手，以棄權論。
5.報名表填寫不完整造成通知疏漏等者，後果自負。
6.本賽事採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定之最新桌球規則及本競賽規程之規定。
十一、比賽辦法：
1. 比賽制度，採單淘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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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兼顧公平性，本賽制將校隊成員於隊內排名賽為該年級前四名者，依序列為前四種子球員。
3. 非校隊成員參加，則依賽程圖表進行抽籤，抽籤未到者由體育組代抽。
十二、校隊以外成員，參加該年級單打比賽獲得前四名者，獲得錄取校隊資格。
十三、本辦法經校長核可後實施，如有修正時亦同。
…..……………....……(9月23日(星期五)下午16：00前送回體育組)………..……..……
111學年度龍安國小龍安盃桌球賽報名表
	姓名
	
	性別
	
	班級
	年     班

	電話
	(H)
	手機號碼
	

	導師簽名：
	家長簽名：


註：1、不同意提供家長聯繫資料者免留電話和手機號碼。
    2、個人健康確認書，隨報名表一同繳交。
111學年度龍安國小龍安盃桌球賽健康聲明書
    本人參加「111學年度龍安國小龍安盃桌球賽」，參賽時間為111年10月2日（日），已評估自己健康狀況無虞，並配合遵守大會一切規定參賽。
    因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本人願配合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防疫規定及學校防疫措施。

下列請則一勾選。

□新冠肺炎疫苗注射國小學生2劑滿14日
□當日提供2日內PCR檢測陰性或快篩陰性
參賽學生簽名：          

家長簽名：

填寫日期: 中華民國　111　年  　   月　　    日

備註：

1.個人健康確認書，隨報名表一同繳交。
2.如違反防疫相關規定，請自行負責。

3.防疫規定如有變更，本校將配合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修正，並公告於龍安校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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